
退税减税降费政策操作指南（六）
——小微企业“六税两费”减免政策

一、适用对象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小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二、政策内容

（一）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由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民政府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以及宏观调控需要确定，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

人、小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可以在 50%的税额幅度内减征资源税、城市维

护建设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不含证券交易印花税）、耕地占

用税和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

（二）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小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已依法享受资源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耕地占用税、教育费附加、

地方教育附加其他优惠政策的，可叠加享受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 2022 年第

10 号第一条规定的优惠政策。

三、操作流程

（一）享受方式

纳税人通过填写申报表单即可享受减免优惠，不需额外提交资料。

（二）办理渠道

可通过办税服务厅（场所）、电子税务局办理，具体地点和网址可从省（自

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局网站“纳税服务”栏目查询。

（三）申报要求

1.小型微利企业的判定以企业所得税年度汇算清缴（以下简称汇算清缴）结

果为准。登记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企业，按规定办理汇算清缴后确定是小型微



利企业的，除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2 年第 3 号第一条第（二）项规定外，可自

办理汇算清缴当年的 7 月 1 日至次年 6 月 30 日申报享受“六税两费”减免优惠；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期间，纳税人依据 2021 年办理 2020 年度汇算

清缴的结果确定是否按照小型微利企业申报享受“六税两费”减免优惠。

2.登记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新设立企业，从事国家非限制和禁止行业，且

同时符合申报期上月末从业人数不超过 300 人、资产总额不超过 5000 万元两项

条件的，按规定办理首次汇算清缴申报前，可按照小型微利企业申报享受“六税

两费”减免优惠。

登记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新设立企业，从事国家非限制和禁止行业，且同

时符合设立时从业人数不超过 300 人、资产总额不超过 5000 万元两项条件的，

设立当月依照有关规定按次申报有关“六税两费”时，可申报享受“六税两费”

减免优惠。

按规定办理首次汇算清缴后确定不属于小型微利企业的一般纳税人，自办理

汇算清缴的次月 1 日至次年 6 月 30 日，不得再申报享受“六税两费”减免优惠；

按次申报的，自首次办理汇算清缴确定不属于小型微利企业之日起至次年 6 月

30 日，不得再申报享受“六税两费”减免优惠。

新设立企业按规定办理首次汇算清缴后，按规定申报当月及之前的“六税两

费”的，依据首次汇算清缴结果确定是否可申报享受减免优惠。

新设立企业按规定办理首次汇算清缴申报前，已按规定申报缴纳“六税两费”

的，不再根据首次汇算清缴结果进行更正。

3.登记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小型微利企业、新设立企业，逾期办理或更正

汇算清缴申报的，应当依据逾期办理或更正申报的结果，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2 年第 3 号第一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六税两费”减免税期间

申报享受减免优惠，并应当对“六税两费”申报进行相应更正。

4.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按规定登记为一般纳税人的，自一般纳税人生效之日

起不再按照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六税两费”减免政策。增值税年应税销售

额超过小规模纳税人标准应当登记为一般纳税人而未登记，经税务机关通知，逾

期仍不办理登记的，自逾期次月起不再按照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申报享受“六税

两费”减免优惠。

上述纳税人如果符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2 年第 3 号第一条规定的小型微

利企业和新设立企业的情形，或登记为个体工商户，仍可申报享受“六税两费”

减免优惠。

5.纳税人符合条件但未及时申报享受“六税两费”减免优惠的，可依法申请

抵减以后纳税期的应纳税费款或者申请退还。

（四）相关规定

1.小型微利企业，是指从事国家非限制和禁止行业，且同时符合年度应纳税

所得额不超过 300 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 300 人、资产总额不超过 5000 万元

等三个条件的企业。

从业人数，包括与企业建立劳动关系的职工人数和企业接受的劳务派遣用工

人数。所称从业人数和资产总额指标，应按企业全年的季度平均值确定。具体计

算公式如下：

季度平均值＝（季初值＋季末值）÷2

全年季度平均值＝全年各季度平均值之和÷4

年度中间开业或者终止经营活动的，以其实际经营期作为一个纳税年度确定

上述相关指标。



2.2021 年新设立企业，登记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小型微利企业的判定

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2 年第 3 号第一条第（二）项、第（三）项执行。

3.2024 年办理 2023 年度汇算清缴后确定是小型微利企业的，纳税人申报

享受“六税两费”减免优惠的日期截止到 2024 年 12 月 31 日。

四、相关文件

（一）《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实施小微企业“六税两费”减免政策

的公告》（2022 年第 10 号）；

（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实施小微企业“六税两费”减免政策有关

征管问题的公告》（2022 年第 3 号）。

五、有关问题

（一）我公司为个人独资企业，是否可以申报享受“六税两费”减免优惠？

答：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如果属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可以申报享

受“六税两费”减免优惠。

（二）我公司如何判断是否可以按照小型微利企业申报享受“六税两费”减

免优惠？

答：小型微利企业的判定以企业所得税年度汇算清缴结果为准。登记为增值

税一般纳税人的新设立的企业，从事国家非限制和禁止行业，且同时符合申报期

上月末从业人数不超过 300 人、资产总额不超过 5000 万元两项条件的，可在办

理首次汇算清缴前按照小型微利企业申报享受“六税两费”减免优惠；对于新设

立当月即按次申报的，则根据设立时是否同时符合从业人数不超过 300 人、资

产总额不超过 5000 万元两项条件来判断是否可以按照小型微利企业申报享受

“六税两费”减免优惠。



（三）我公司是 2020 年度设立的企业，已完成企业所得税 2021 年度汇算

清缴，确定是小型微利企业，请问从何时起可以申报享受“六税两费”减免优惠？

答：企业办理企业所得税年度汇算清缴后确定是小型微利企业的，可自办理

汇算清缴当年的 7 月 1 日至次年 6 月 30 日享受“六税两费”减免优惠；2022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期间，纳税人依据 2021 年办理 2020 年度汇算清缴的

结果确定是否按照小型微利企业享受“六税两费”减免优惠。

（四）我公司是 2021 年的新设立企业，尚未办理过汇算清缴，能否申报享

受“六税两费”减免优惠？

答：登记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新设立企业，从事国家非限制和禁止行业，

且同时符合申报期上月末从业人数不超过 300 人、资产总额不超过 5000 万元两

项条件的，在办理首次汇算清缴前，可按照小型微利企业申报享受“六税两费”

减免优惠。

（五）我公司为 2022 年 3 月新设立企业，登记为一般纳税人，当月购买房

产并申报缴纳印花税，能否享受“六税两费”减免优惠？

答：登记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新设立企业，从事国家非限制和禁止行业，

且同时符合设立时从业人数不超过 300 人、资产总额不超过 5000 万元两项条件

的，设立当月依照有关规定按次申报“六税两费”时，可申报享受“六税两费”

减免优惠。

（六）我公司成立于 2021 年 8 月，属于一般纳税人，今年 3 月刚刚完成首

次汇算清缴申报，如何确定是否可以申报享受“六税两费”减免优惠？

答：按规定办理首次汇算清缴后确定是小型微利企业的一般纳税人，自办理

汇算清缴的次月 1 日至次年 6 月 30 日，可申报享受“六税两费”减免优惠；确

定不属于小型微利企业的一般纳税人，自办理汇算清缴的次月 1 日至次年 6 月



30 日，不得再申报享受“六税两费”减免优惠。新设立企业按规定办理首次汇

算清缴后，按规定申报当月及之前的“六税两费”的，也依据首次汇算清缴结果

确定是否可申报享受减免优惠。

（七）我公司成立于 2021 年 9 月，属于一般纳税人，今年 3 月刚刚完成首

次汇算清缴申报，确定不属于小型微利企业，3 月按次申报“六税两费”时是否

可以享受减免优惠？

答：不可以。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实施小微企业“六税两费”减

免政策有关征管问题的公告》（2022 年第 3 号）第一条第（二）项规定，按规

定办理首次汇算清缴后确定不属于小型微利企业的一般纳税人，按次申报的，自

首次办理汇算清缴确定不属于小型微利企业之日起至次年 6 月 30 日，不得再申

报享受“六税两费”减免优惠。

（八）我公司已按规定享受了其他优惠政策，还可以继续享受“六税两费”

减免优惠吗？

答：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小型微利企业、个体工商户已依法享受其他优惠

政策的，可叠加享受“六税两费”减免优惠。在享受优惠的顺序上，“六税两费”

减免优惠是在享受其他优惠基础上的再享受。原来适用比例减免或定额减免的，

“六税两费”减免额计算的基数是应纳税额减除原有减免税额后的数额。

（九）我公司同时申报享受“六税两费”减免优惠和重点群体、扶持自主就

业退役士兵创业就业政策减免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应

当按什么顺序处理？

答：纳税人同时申报享受“六税两费”减免优惠以及重点群体、扶持自主就

业退役士兵创业就业政策减免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的，



应先享受重点群体、扶持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创业就业政策，再按减免后的金额申

报享受“六税两费”减免优惠。

（十）我公司是分支机构，登记为一般纳税人，是否可以申报享受“六税两

费”减免优惠？

答：企业所得税实行法人税制，由总机构统一计算包括汇总纳税企业所属各

个不具有法人资格分支机构在内的全部应纳税所得额、应纳税额，以法人机构为

整体判断是否属于小型微利企业。企业所属各个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分支机构，登

记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应当根据总机构是否属于小型微利企业来判别能否申

报享受“六税两费”减免优惠。

（十一）我公司为一般纳税人，申报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期间的

“六税两费”时，如何判断是否可以享受减免优惠？

答：2022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期间，登记为一般纳税人的纳税人，依

据 2021 年办理 2020 年度汇算清缴的结果确定是否按照小型微利企业享受“六

税两费”减免优惠。

从事国家非限制和禁止行业、登记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新设立企业，根据

申报期上月末是否同时符合从业人数不超过 300 人、资产总额不超过 5000 万元

两项条件判断是否可按照小型微利企业申报享受“六税两费”减免优惠；对于新

设立当月即按次申报的，则根据设立时是否同时符合从业人数不超过 300 人、

资产总额不超过 5000 万元两项条件来判断。

登记为一般纳税人的新设立企业，按规定办理首次汇算清缴后，从次月 1

日至次年 6 月 30 日，依据汇算清缴的结果确定是否可申报享受减免优惠；汇算

清缴后，按规定申报当月及之前的“六税两费”的，也根据汇算清缴的结果确定

是否可申报享受减免优惠。



（十二）我公司为小型微利企业，逾期办理或更正企业所得税年度汇算清缴

申报后，是否需要相应对“六税两费”的申报进行更正？

答：登记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小型微利企业、新设立企业，逾期办理或更

正汇算清缴申报的，应当依据逾期办理或更正申报的结果，按照《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进一步实施小微企业“六税两费”减免政策有关征管问题的公告》（2022

年第 3 号）第一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六税两费”减免税期间申报

享受减免优惠，并应当对“六税两费”申报进行相应更正。

（十三）我公司由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转登记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还能享

受“六税两费”减免优惠吗？

答：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实施小微企业“六税两费”减免政策有

关征管问题的公告》（2022 年第 3 号）规定，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按规定登记

为一般纳税人的，自一般纳税人生效之日起不再按照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

“六税两费”减免政策。但是，如果你公司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条件，或者属于个

体工商户，仍然可以据此享受“六税两费”减免优惠。

（十四）我公司为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已符合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有关规定，

但是还未进行一般纳税人登记，还能按小规模纳税人享受“六税两费”减免优惠

吗？

答：增值税年应税销售额超过小规模纳税人标准应当登记为一般纳税人而未

登记，经税务机关通知，逾期仍不办理登记的，自逾期次月起不再按照增值税小

规模纳税人申报享受“六税两费”减免优惠。

（十五）我公司“六税两费”的申报逾期了，是否还可以享受“六税两费”

减免优惠？



答：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逾期申报的“六税两费”税费款的属期在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内，可申报享受“六税两费”减免优惠；登记

为一般纳税人的个体工商户逾期申报的“六税两费”税费款的属期在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内，可申报享受减免优惠；登记为一般纳税人的

小型微利企业和新设立企业逾期申报的“六税两费”税费款的属期在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内的，符合文件规定情形的，也可申报享受减免

优惠。


